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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

关于弥渡县苴力河弥渡段治理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弥渡县水务局：

你单位报批的《弥渡县苴力河弥渡段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我局收悉，经审查相关资料，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弥渡县苴力镇，建设性质：新建。治理起点为苴力河与密祉河交汇口处，终点为苴力河弥渡县界，治理河道长度14.89km，治理堤防长21.52km，包括新建护岸12730m，堤脚修复加固6990m，工程范围面积7.77hm2。项目总投资6582.3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5.1万元，占总投资的0.53%。项目代码：2310-532925-04-01-146443。
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以降低或得到有效控制，我局同意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述的地点、性质、规模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本《报告表》应作为该项目环境保护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的依据。项目建设和运行要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对照环评《报告表》，认真落实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环保措施，把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加强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施工场地采取洒水降尘，土石方、建筑材料采取覆盖、设置围挡等措施减轻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加强燃油机械设备与车辆运输管理，减少废气污染物排放。
（三）加强施工期水污染防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开雨季施工，尽量采用对水体扰动最小施工方式和设备，防止毗雄河出境省控断面水体水质下降；基坑废水经沉淀后上清液回用于生产，不外排；淤泥沥水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降尘，不外排；物料堆场应尽量远离水体，并设置在径流不易冲刷处，粉状物料堆场应配有蓬布等遮盖物；生活污水依托附近民房现有设施进行处理，不外排。
（四）加强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在居民区等敏感点附近施工时，应采取设置防护围挡等措施，控制施工期噪声对周围居民影响。禁止夜间从事高噪声施工作业和物料运输，防止噪声扰民。

（五）合理处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产生的固体废物合理处置。临时建筑物拆除、施工废料等，尽量回收利用,禁止随意倾倒；施工弃土、沉淀池沉渣、河道清淤淤泥均用于回填；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六）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优化施工设计，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和强度，尽量减少施工占地及施工活动造成对地表植被、水生生物的影响。施工结束后须对临时占地进行植被恢复。   
（七）加强水质监控管理。减少水体扰动，密切监控施工期省控断面水质变化情况，如发现水质恶化，应立即停止施工，及时调整施工方案，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三、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防止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均须另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按规定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建设单位应切实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项目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试行）》的相关要求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五、请你单位在接到批复1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弥渡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请弥渡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的环境保护现场监督检查工作。

                       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弥渡分局）
                               202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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